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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

(1999年 8月 3日国家计委令第2号公布 自1999年 8月 3

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制止低价倾销行为，支持和促进公开、公平、合

法的市场价格竞争，维护国家利益，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

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低价倾销行为是指经营者在依法降价

处理商品之外，为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，以低于成本的价格

倾销商品，扰乱正常生产经营秩序，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其他经营

者合法权益的行为。

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。

第四条 本规定第二条所称成本是指生产成本、经营成本。

生产成本包括制造成本和由管理费用、财务费用、销售费用

构成的期间费用。

经营成本包括购进商品进货成本和由经营费用、管理费用、

财务费用构成的流通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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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本规定所称低于成本，是指经营者低于其所经营商

品的合理的个别成本。

在个别成本无法确认时，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该商品行业

平均成本及其下浮幅度认定。

第六条 本规定第二条所称依法降价处理的商品是指：

（一）积压商品；

（二）过季或者临近换季的商品；

（三）临近保质期限、有效期限的商品；

（四）临近保质期限的鲜活商品；

（五）因依法清偿债务、破产、转产、歇业等原因需要以低

于成本的价格销售的商品。

第七条 本规定第二条所称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的

行为是指：

（一）生产企业销售商品的出厂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的，或

经销企业的销售价格低于其进货成本的；

（二）采用高规格、高等级充抵低规格、低等级等手段，变

相降低价格，使生产企业实际出厂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，经销企

业实际销售价格低于其进货成本的；

（三）通过采取折扣、补贴等价格优惠手段，使生产企业实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章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

- 3 -

际出厂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，经销企业实际销售价格低于其进货

成本的；

（四）进行非对等物资串换，使生产企业实际出厂价格低于

其生产成本，经销企业实际销售价格低于其进货成本的；

（五）通过以物抵债，使生产企业实际出厂价格低于其生产

成本，经销企业实际销售价格低于其进货成本的；

（六）采取多发货少开票或不开票方法，使生产企业实际出

厂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，经销企业实际销售价格低于其进货成本

的；

（七）通过多给数量、批量优惠等方式，变相降低价格，使

生产企业实际出厂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，经销企业实际销售价格

低于其进货成本的；

（八）在招标投标中，采用压低标价等方式使生产企业实际

出厂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，经销企业实际销售价格低于其进货成

本的；

（九）采用其它方式，使生产企业实际出厂价格低于其生产

成本，经销企业实际销售价格低于其进货成本的。

第八条 经营者应当依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合

理定价，并通过改进生产经营管理，降低生产经营成本，在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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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争中获取合法利润。

第九条 经营者应当根据自身的经营条件建立、健全内部价

格管理制度，建立并保留价格变动台帐。严格按照国家财经法规

进行成本核算、费用分摊，准确记录与核定商品和服务成本，不

得弄虚作假。

第十条 在个别成本无法确认时，行业组织应当协助政府价

格主管部门测定行业平均成本及合理的下浮幅度，制止低价倾销

行为。

第十一条 违反《价格法》和本规定，属于跨省区的低价倾

销行为，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认定；属于省及省以下区域性的

低价倾销行为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认

定。

第十二条 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本规定第六条所

列商品时，除正常标注应当标明的商品价格内容外，还应当清晰、

准确地标明原价、降低后的价格或者折扣、赠送的商品或者服务

内容。

第十三条 为认定低价倾销行为，必要时，政府价格主管部

门可以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或者委托有资质的中介事务机构对个

别成本予以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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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行业组织受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

的委托，对个别成本无法确认的商品进行行业平均成本测定及其

信息发布。商品的行业平均成本及其下浮幅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

门会同行业主管部门确定和公布。消费者和经营者在举报低价倾

销行为时，可将其作为主要依据。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调查认定

低价倾销行为时，可将其作为参考依据。

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举

报低价倾销行为。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对举报人员给予鼓励，

并负责为举报者保密。

省级以下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受理举报，或者认为存在以及可

能存在低价倾销行为时，应当及时报请省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认

定。

对于省及省以下区域性的低价倾销行为，省级政府价格主管

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委托当地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进行调查。

对跨省区的低价倾销行为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根据需

要委托省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进行调查。

第十六条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开展低价倾销调查时，应当听

取行业组织、相关经营者、消费者和消费者协会的意见。

第十七条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开展低价倾销调查时，经营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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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如实提供调查所必需的账簿、单据、凭证、文件以及其它资

料。

第十八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低价倾

销行为实施行政处罚。

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对低价倾销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

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；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政

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听证。听证程序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执行。

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的，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四

十二条规定处罚。

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，不如实提供调查所必需的账簿、单据、

凭证、文件以及其它资料的，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四

十四条的规定处罚。

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负责解释并组织

实施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情况制定本规定

实施细则。

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